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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6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A_8C_E7_AB_A0_E5_c45_76559.htm 出口退税的计算 一

、出口货物退税的计算，重点掌握以下办法： （一）按“免

、抵、退”办法办理出口退税的计算方法 （1）首先计算不

允许抵扣的进项税，将其计入产品成本。 因为退税率并不等

于增值税的实际税率，因此，会出现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，

这个差额即为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。计算公式是: 当期不予抵

扣或退税的税额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牌价×(

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-出口货物退税率) 当期不予抵扣或退

税的税额，从当期(指一个季度内)的全部进项税额中剔除，

计入产品成本。 （2）计算当期内销货物应缴纳的增值税额

和出口货物的退税额。 当期应纳税额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

税额－(当期全部进项税额－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)－

上期末抵扣完的进项税额。 若当期应纳税额为正数应交税，

无退税问题。如果为负数说明当期还有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

，且弦企业出口货物占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%以上应予退

税，计算应退税额的公式是： 1、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

汇人民币牌价×退税率>=当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时 退税

额=末抵扣完的当期进项税额 2、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

人民币牌价×退税率 退税额＝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

牌价×退税率 结转下期的进项税额＝当期末抵扣完的进项税

额－应退税额 若当期应纳税额为负数，但该企业出口货物占

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%以下时，不予办理退税，当期末抵

扣完的进项税额应结转下期继续抵扣。 使用上述公式时要注



意以下几个要点： 一是“当期”均指一个季度。计算抵、免

税要以一个季度内的有关数据为准进行核算。 二是要注意出

口额的大小，在兼营内销和出口的情况下，出口额小于当期

全部销售额50%的，不能计算退税。所以不能忽略50%这个重

要界限。 三是要严格把握适用范围。不适用免、抵、退办法

的生产企业，采用先征后退的办法计算。 二、外贸企业出口

退税计算办法: 应退税额＝购迸货物的进项金额×退税率 适

用上述计算公式的是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收购货物

直接出口或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。公式中“购进

货物的进项金额”是指外贸企业购进出口货物所取得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上列明的进项金额。出口货物库存账和销售账均

采用加权平均价核算的企业，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，分别

依下列公式计算应退税额： 应退税额＝出口货物数量×加权

平均进价×退税率 使用上述公式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做到出口

货物单独设立库存账和销售账，能单独核算出口货物的购迸

金额和进项税额。如果购进货物当时不能确定是用于出口或

内销的，一律记入出口库存账，内销时再从出口库存账转入

内销库存账，征税机关凭该批货物的专用发票或退税机关出

具的退税证明办理内销货物进项税额的抵扣。 三、出口企业

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特准退(免)税货物出口时，按6%或3%

计算退税。 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迸特准退免税货物(

指抽纱等12项货物)出口时，因取得的是普通发票，其销售额

为含税价，因此，要换算成不含税价计算退税额。 应退税额

＝普通发票所列含税销售额＋(1＋征收率6%)×退税率 退税

率何时用6%，何时用3%，看购进的货物是否属于农产品(免

税农产品除外)，属于农产品(免税农产品除外)或加工后仍为



农产品的，退税率为3%，12项货物中的其他货物，则适用6%

的退税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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